
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报备指引（参考）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报备工作的通知》（财办会

〔2026〕8号）统一部署，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度报备工作于 2026年 3月 15
日正式开始，截止时间为 2026年 5月 31日。网上报备地址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

台（acc.mof.gov.cn）。为方便我省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做好报备工作，做如下指引图解，

供我省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所年度报备时参考。

使用会计师事务所用户账号登陆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acc.mof.gov.cn），

该系统密码定期更新，如输入密码有误，请联系 0371-65808023。

进入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基本信息报备，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事务所信息

报备”、“执业质量报备”、“其他信息报备”及“一体化管理自评报备”，分所选择“分

所信息报备”及“一体化管理自评报备（分所）”进行填报。严格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度报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填报有关信息，确保报备内容真

实完整。

一、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报备内容

（一）对本次报备情况的简要说明（含对报备内容真实性、完整性的承诺，以及会计师

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变动情况的说明）。



（二）持续符合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条件相关信息（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会

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情况等）。

（三）2025年度经营情况。

（四）一体化管理情况。

（五）自查自纠情况（执业质量情况相关内容可于 2026年 8月 31日前提交，其他内

容应于 2026年 5月 31日前提交）。

（六）国际业务等开展情况及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情况（“境外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情

况”请及时在相应模块进行报备）。

（七）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情况（“是否履行反洗钱义务”修改为“履行反洗

钱义务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如从事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规定的应履

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义务的特定业务，应勾选对应业务类型，并详细说明履行反洗钱反恐怖

融资义务情况）。

（八）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情况。

（九）2025年度被审计单位执行会计准则制度情况（该条为新增报备内容）。

会计师事务所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还应当提交保单复印件（保险期间应当涵盖 2025
年 1月 1日至报备日）。

二、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年度报备内容

（一）对本次报备情况的简要说明（含对报备内容真实性、完整性的承诺）。

（二）持续符合分所执业许可条件相关信息。

（三）2025年度经营情况。

（四）一体化管理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填报内容



三、年度报备相关要求

（一）会计师事务所登录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后应按系统规定格式填写报备内

容。会计师事务所对报备情况的简要说明、一体化管理年度自评报告和自查自纠报告（该两

项报告仅总所提交）等应当由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签章，并加盖会计师

事务所印章；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对报备情况的简要说明，由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

会计师）和分所负责人联合签章，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所印章。报备情况简要说明、一

体化管理年度自评报告、自查自纠报告和职业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按系统提示进行上传。

（二）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提交报备材料，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相关信息是否完整，

特别是合伙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等基础信息；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填写的上年审计业务

收入、出具审计（鉴证）报告数量是否与业务报备相关数据相符；会计师事务所报备信息和

工商登记信息是否一致；自查自纠报告是否与行政处罚、行业惩戒记录相符；及时更新报备

业务联系电话等。

（三）如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未持续符合执业许可条件或存在不及时报送相关材

料等其他问题的，将严格按照财政部令第 97号文件相关规定处理，并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综

合评价排名。

报备期间，报备业务联系人请保持通讯方式畅通。各单位不得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

管平台上传、处理、传输标注密级的文件资料。

会计师事务所用户应按照系统提示填报事务所信息报备信息、自查自纠报告（执业质量

报备、其他信息报备）、一体化管理自评报备等内容。结合以往年度报备审核情况，事务所

年度报备易错点图示如下：

分所填报内容



人数以2025年12月31日数据为准。

如无分所，全所和总所对应人数应相

等。

金额单位均

为万元。

2025 年度出具

的全部审计（鉴

证）报告数。

出具时间为 2025年 1 月 1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且已在统一监管平台赋码解密审计（鉴证）

报告，不包含在平台已进行解密退回的报告。

审计（鉴证）报告在本系统应报备未报备的原因。

业务收入合计应为

前几项收入总和。基

本情况表中业务收

入合计与收入明细

表、附件一中表述应

一致。填写的审计业

务收入、出具审计

（鉴证）报告数量应

与业务报备相关数

据相符。

单位为万元，

据实填写。

因执业行为受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的，应当在本栏填写各次

处罚（惩戒）时间、原因、种类；涉及合伙人（股东）或其

他注册会计师的，应注明其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

新增内容

报备信息应与工商登记信息保持一致，确保报备信息真实完

整，及时更新报备业务联系电话，保持畅通。

全所考试制及考核制注册会计师总

数=各学历注册会计师总数=全所注

册会计师人数。

非涉密审计报告。



附件 1内容应为会计师事务所

对报备内容真实性、完整性的

承诺，应当由会计师事务所首

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签章，

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印章。

附件 4 内容应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

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变动情况的说明，应

当由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会

计师）签章，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印章。

认真阅读填表注意事

项，确保填报口径一

致。

会计师事务所投保职业责任保

险的，还应当提交保单复印件

（保险期间应当涵盖2025年 1

月 1日至报备日）。

合伙人（股东）情况汇总表信息应与工商登记信息保

持一致，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特别是合伙人（股东）

的身份证号等基础信息。



收入、支出明细表中金额单位均为万元，补充资料中信息均需补充完整。

国际业务等开展情况及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如有客户属于政府部门、基金会、医疗卫生机构、大中专院校等公共部门，应据实填报。



如报备信息有误，会在退回原因中说明，不再单独电话通知，请注意查看系统报备状态。

填报完成后，先保存，再报备。

新增内容，据实填报。“其中:全面实施

全套企业会计准则(家)”为全面实施 1

项基本准则、42 项具体准则等全套企业

会计准则（包括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

则、新金融工具准则等）的企业客户数

量，应小于或等于“实施企业会计准则

（家）”。

“一带一路”专业服务情况表据实填写，不要空项。

平台根据之前填报的基本情况表、收入明细等数据自动生成。

按照《会计师事务所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要求，事务所应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预防恐

怖主义融资活动，对发现的可疑交易按要求填报。



一体化管理情况应于 2026年 5月 31 日

前提交。

自查自纠情况（执业质量情况）相关内

容可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

自查自纠情况（其他内容）应于 2026

年 5月 31 日前提交）。

如存在应报告情形，应填写具体问题、

整改措施、完成时间等内容。

自查自纠报告应签章。

自查自纠报告应签章。

一体化自评报告应签章。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按照系统提示填报分所信息报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自评报备等内容。

结合以往年度报备审核情况，分所报备易错点图示如下：

确保报备信息真实完整，及时更新报

备业务联系电话。

第 1项材料为必填项，其他材料结合事务所自身情况按

要求填写。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对报备情况的简要说明，

由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和分所负责

人联合签章，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所印章，报备情

况简要说明和保单复印件按系统提示进行上传。

注册会计师人数应为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真实数据，且不应少于 5名。

金额单位为万元。

出具时间为 2025 年 1月 1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且已在统一监管平台赋码解密审计（鉴证）

报告，不包含在平台已进行解密退回的报告。

非涉密报告数量。

分所全年出具的所有审计

（鉴证）报告数量。

如分所存在已出具但未报

备审计（鉴证）报告的原因。



报备信息提交后，系统显示为已送审，请各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所及时关注系统状态。如

系统状态变更为已报备，则报备完成。如报备信息被退回，请查看退回原因，及时修改并重

新报送。报备工作中如遇到问题，可拨打咨询电话：0371-65808023，技术支持电话：

收入、支出明细表中金额单位为万

元，业务收入合计应与基本情况表

及附件内容保持一致。

收入、支出明细表中补充资料均需

补充完整。支出明细表补充资料所

列信息均指年平均人数。

填报完成后，先保存，再报备。

如报备信息有误，会在退回原因

中说明，不再单独电话通知，请

注意查看系统报备状态。

一体化管理情况应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

前提交。



010-61965750。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度报备工作的通知》（ 财办会〔2026〕

8号）的发布网址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603/t20260312_3985184.htm。


